附件
《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

（征求公众意见稿）》处理情况表
	序号
	公众反馈意见归纳

汇总情况（已将46条有效反馈意见归纳为12个类别）
	处理

情况
	备注

	1
	关于规范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摸底调查、征求公众意见、信息公开、补偿决定等征收程序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2
	关于明确对房屋建筑面积、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，明确类似房地产等表述含义，限制违规新扩建房屋行为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3
	关于被征收人可以灵活选择补偿方式，加强对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4
	关于合理设置临时安置费、未经产权登记建筑、住宅与非住宅房屋等补偿标准，落实补偿发放，细化补偿协议内容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5
	关于估价机构客观、公正开展估价工作的事项。
	采纳
	

	6
	关于安置房选址设计和先安置补偿后搬迁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
	
	
	

	
	
	
	

	7
	关于避免违法征收的事项。
	采纳
	/

	
	
	
	

	
	
	
	

	8
	关于调整原估价机构、征收实施单位的表述事项。
	不采纳
	与住建部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》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，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五条规定保持一致。

	
	
	
	

	
	
	
	

	9
	关于四十平方米的最低建筑面积补偿标准设置、房票安置奖励标准设置、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奖励设置的事项。
	不采纳
	本文稿已提供了多种补偿方式，其中在四十平方米最低补偿标准、补偿奖励、房票安置奖励设置上，结合全市项目实际，综合考虑了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，加大对群众基本居住条件保障、被征收人权益保障。

	10
	关于延后未经产权登记建筑的补偿时间事项。
	不采纳
	本文稿修订的1990年时点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施行时间，反馈的其余时间未有相关上位法依据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11
	关于相关承租人购买回迁房产权、调整弃租补偿主体的事项。
	不采纳
	根据国务院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条、第二十一条，承租人不属于房屋产权调换的主体。结合我市直管房管理历史和现实需求，本文稿已对直管房承租人设置弃租补偿，保障相关合法权益。

	12
	建议在停产停业损失中增加相关费用的事项。
	不采纳
	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<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>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》等文件有相应规定。

	其他反馈意见11条：定性为不属于本次征求意见范围。




